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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遴選的聞見思 
張慶勳 

屏東大學教育行政研究所教授 
 

一、前言 

國內有關從小學至大學校院各級學校校長的遴用機制皆訂有相關法規，以作

為辦理校長遴用遵循的依據。依相關規定，校長的遴用機制與辦理單位係由各級

學校所隸屬的教育部及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分別依各級學校校長遴選與聘任相

關法規辦理。例如，公私立大學校長與國立高中校長由教育部辦理校長的遴選聘

任；縣市政府教育局處則主要係以辦理國中小校長及其縣市所屬高中校長之遴選

事宜。 

依各級學校校長遴用機制與法規的相關規定，有全國一致性與地方教育需求

的個別差異性。本文以地方教育局處所隸屬的國中小為例，提出校長遴用過程的

幾個常受到爭議性議題，提出個人的聞見思，供教育行政機構與學校參考。 

二、法源基礎 

一般而言，成為一位校長需經過甄選、儲訓與遴選聘任三個階段。在校長甄

選之前，欲成為校長的學校教師與主任須依校長甄選所必備的學經歷、提出法規

所規定學習成果的條件，參加筆試與面試。目前已有部分縣市另增列由教育局處

人員、學者專家與校長代表組成的訪視小組至報名參加校長甄選人的學校進行訪

視，最後由各項成績的總和擇優錄取。 

因此，校長遴用包含了甄選、儲訓與遴選聘任三個階段的各種法規，而其法

源依據則包含了國民教育法、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人事職級任用規定，以及校長

遴用的各階段法規。 

三、幾個探討的議題 

茲將辦理國中小校長遴選的幾個應考量的因素探討如下，提供教育行政機構

與學校教育人員參考。 

(一) 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成員應有其代表性的廣度與延續性 

為辦理國中小校長遴選，縣市政府應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其成員包含行政

人員、社會公正人士、學者、家長會、校長及教師代表。其組成人員已有足夠的

代表性，然而在選取代表性組成人員的過程中，仍建議以該代表人員的教育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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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以及對各該縣市教育生態有長期參與及深入了解的人員為選取的依據。 

此外，遴選小組的成員雖有任期制，但宜以任期屆滿仍可續任為原則，如此

可以使遴選委員會成員因了解地方教育生態及脈動，以及學校教育的真實情況而

能提出合適校長人選的建議。 

(二) 以多元途徑取得遴選適任校長資訊的真實性 

遴選適任的校長是遴選委員會最大的挑戰。遴選小組要選出一位能「做好校

長」的人，而不是「會考試的校長」。因此，如何「擇優錄取」不僅需要有標準，

更需要經由多元途徑與長期的觀察，才能遴選出適任的校長。 

一位好的校長所應具有的條件，已在教育實務現場及學術界有深入的研究探

討。例如，成為校長之前的教育專業素養、教育理念、辦學理念、人際關係與溝

通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等都是每位校長所需具備的知能。而成為校長之後，如

何綜理校務、解決學校問題的領導策略，更是校長所需具備的專業素養。 

據此，如何透過多元途徑與長時間觀察受遴選人的綜合表現是遴選小組的重

要職責。因此，校長甄選之前的小組訪視、以階段性先錄取校長缺額的倍數人選，

先進入教育局處實習（已有部分縣市已開始進行此一先期作業程序）。其後在甄

選上校長時，持續進入教育局處成為目前各縣市所稱的課程督學，持續作為儲備

校長的先期工作，以做為校長遴選的參考。 

(三) 以數據評估甄選校長名額的實際效率性 

校長順利獲得遴選及聘任，通常需視各該縣市校長缺額後，由縣市主管教育

行政機構辦理遴選作業程序。而為能有效及使已錄取的候用校長不因校長缺額過

多而無法在校長儲訓後無法順利獲得選遴選，致使部分候用校長因而回任學校教

師，或經過多年而無法獲得遴選與聘任。建議縣市政府在辦理校長甄選時以大數

據的分析方式，評估未來五年或可預期的現任校長離職率，以有效掌控各級學校

校長各年度的職缺名額，以做為辦理甄選校長的名額參考依據。 

(四) 校長遴選宜減少政治性的考量 

校長遴選的實際作業程序中，參加遴選的候用校長依各該縣市學校校長出缺

的學校名稱，填列所欲前往任職的學校。但因為欲參加遴選校長的人數比校長出

缺學校總數為多，因此，候用校長們通常會先互相協調以避免重複填列。此時，

候用校長與縣市政府即已進行微觀政治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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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候用校長常會與教育主管機關與民意代表聯繫，提出未來欲前往學校

的意向，此時即產生另一微觀政治運作的現象。因此為使校長任職後避免受到政

治因素過多的牽制，縣市政府及候用校長宜減少政治性的考量。 

(五) 校長治校理念應發會校長領導的綜效性 

參加校長遴選的程序之一，即是參加遴選的校長需要提出一份治校理念的報

告。除了欲想連任原學校的校長提出學校的治校理念之外，候用校長亦須提出欲

想至所屬學校的治校理念。在此提出校長治校理念的內涵宜以校長本身的教育哲

思為基礎，進而導引至教育理念與辦學理念，並結合國家教育政策，學校發展脈

絡與軌跡，學校組織文化，連結在地及與國際接軌，具體呈現如何治理學校，發

揮領導綜效的治校理念。 

(六) 完備校長續任遴選程序的周延性 

參加校長續任遴選者有時會因為過去的辦學績效不彰、發生特殊案件、與家

長、社區、教育行政主管機關，及校內校教職員之間的互動因素，而有未獲遴選

的現象。建議除有特殊案件，依法規定不能續任校長之外，為能完備校長續任遴

選之行政程序，可以邀請當事者列席遴選委員會說明其個人意見，以作為校長續

任之參考。 

四、結語 

不論是校長的甄選、遴選、儲訓與聘任各階段，都是為國家取才，以辦理教

育，作育英才。因此需要有法源依據，以使校長的甄選及遴用有正當性與合乎法

定程序。然而從以上所述可知，校長遴用的機制因各地方的不同環境與政治因

素，而有其個殊性與複雜性。 

本文即以作者多年參與校長遴用的聞見思，提出幾個探討的議題，如(1)校
長遴選委員會組織成員應有其代表性的廣度與延續性；(2)以多元途徑取得遴選

適任校長資訊的真實性；(3)以數據評估甄選校長名額的實際效率性；(4)校長遴

選宜減少政治性的考量；(5)校長治校理念應發會校長領導的綜效性；(6)完備校

長續任遴選程序的周延性，期望校長遴用機制能選出適任且具有教育哲思與教育

專業的校長，而能真正做好校長。  

參考文獻 

 屏東縣政府（2011）。屏東縣縣立國民中小學校長遴選聘任要點。屏東市：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0，9（4），頁 01-04 

 

校長遴用 主題評論 

 

第 4 頁 

作者。 

 教育部（2018）。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作業要點。臺北市：作者。 

 


	一、 前言
	二、 法源基礎
	三、 幾個探討的議題
	四、 結語
	參考文獻

